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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人吸食毒品者 

附表四： 

軍人吸食毒品之後果推移圖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註一：依「毒品危害防治條例」第 21 條第 1項規定。 
註二：依「兵役法」第 20條規定。 

吸食第三、四級毒品 

依毒品危害

事件裁罰規

定，由查獲

地 之 直 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警察局裁處

罰鍰 1 萬元

以上 5 萬元

以下罰鍰，

並接受 4-8

小時毒品危

害 講 習 

犯罪經發覺後 犯罪經發覺前註一 

向非衛生署指
定之醫療機構
請求治療 

向衛生署指定
之醫療機構請
求治療（國軍
北投醫院） 

醫院依法授權
辦理，免將請
求治療者送法
院或檢查機關 

醫院通知吸食 
者所屬單位 

看守所觀察
勒戒 

辦理停役註二 

吸食第一、二級毒品 

吸食者所屬單位檢

附事證（檢驗報告、

約談事證、毒品器具

）函請憲兵隊移送地

方法院檢察署 

成癮戒治 

正常服役 

起 訴 


